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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社区老年人日照中心评价标准

为了规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管理，促进青浦区社

区养老服务的发展，根据《《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

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评价标准。

一、功能配置要求

（一）选址布局。选址在村居老年人口分布相对集中、

交通便利、公共服务配套相对较成熟的地方，通常覆盖老年

人口在 0.3～0.5 万人之间，或者 4 至 5 个居委会辖区范围

设置 1 处；农村地区覆盖老年人口数可相应减少，综合考

虑其所在片区的乡村长者照护之家、老年活动室、村组睦邻

点等设施的分布情况统筹布局。建筑面积一般不低于 200 平

方米。

（二）硬件配置。房屋建筑和场地使用应符合相应法律

法规以及建筑、养老设施布局规划和安全管理等相关要求，

有供电、给排水、采暖通风、降温、通讯、消防和网络等设

备，要有相对独立的老人生活服务用房、康复保健用房、文

体娱乐用房、办公与后勤保障用房以及公共卫生间等公共空

间。各类用途用房面积间保持相对合理比例，一般老人生活

服务用房面积占比约 35%～45%，康复保健用房占比 10%～20%，

文体娱乐用房 15%～20%，办公与后勤保障用房 5%～10%；在

场地使用方面，要有道路、停车、绿化和室外活动场地以及

独立的出入口。日照中心可通过资源整合，与其他社区公共

服务和福利设施共享，坚持一区多用，即同一空间区域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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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顾不同功能。

（三）设施配置。各功能室装修简洁、大方、美观、温

馨，使用无害装饰材料，地面硬化、防滑耐磨，使用防燃材

料；室内家具和房屋顶棚具有防燃性，建筑物窗户应有纱窗

或其他防蚊蝇措施，设置在二楼及以上楼层应有电梯及防跌

落设施；各种设施设备应无尖角、锐边、毛刺，中心内主要

通道设置扶手以及无障碍设施，通道宽度可供轮椅通过；文

体活动、生活服务、康复保健区域，日托或全托休息区等为

老服务区域光照充分，通风良好。内部功能分区平面图以及

其他公共信息图等在中心明显位置上墙公示。

二、功能和服务定位

功能区域包括前台接待与办公区域、文体活动区域、生

活服务区域、康复保健区域、日托休息区、其他区域等相对

独立的功能分区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服务功能中设置两种及

以上区域，其中日托休息区域为标准配置。

（一）功能区域配置

①前台接待与办公区域：一般设在中心出入口附近的显

眼位置，主要用于接待老人、养老信息咨询、中心重要档案

或物资保存等。同时配置展示板或电子信息屏，对中心运营

承接组织、中心各功能区分布图、开放时间、管理制度、服

务清单及收费信息，中心负责人、当班工作人员、投诉电话

等相关信息予以公示。

②文体活动区域：主要用于开展各种文化娱乐和体育活

动，丰富老人生活，可与社区文化体育活动共享，可以细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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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功能文化活动室、棋牌室、体能活动室、多功能教室等各

类文体活动室。

③生活服务区域（含日托休息区域）：主要用于为老人

助餐、助洁、日托修养等生活照料与照护服务，具体可以细

分为助餐区、洗浴及理发区、日托休息区，其中日托休息区

域应当独立设置，托位不少于 10 张，每个托位的使用面积

不低于 2 平方米。

④康复保健区域：主要用于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、健

身锻炼、心理疏导、康复保健和应急救助等服务，具体可以

细分为医疗及心理保健室和康复训练室。

⑤其他区域：不能归入上述具体功能区的一切公共设施，

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卫生间、户外活动区、辅助上楼设施和停

车场等。

（二）人员及制度管理。

日间照料中心专职养老服务人员配备一般不得少于 3名，

与服务对象人数配比一般不少于 1:8，管理人员可以兼任。

其中一名站长（可兼任养老服务专业人员），全面负责中心

日常管理事务；至少一名专职养老服务人员，要求持有养老

服务人员资格证书或经过养老服务专业培训；一名卫生保洁

人员，负责中心日常卫生保洁工作。各岗位人员健康状况、

业务能力应当符合行业管理要求。

（三）服务清单及要求

在确保主要服务功能大类齐全的前提下，各服务细类可

根据实际条件及本地老人实际需求状况选择性提供。政府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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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的日间照护机构，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，按照规定为社区

老年人提供养老基本公共服务。交由第三方机构运营的，可

综合考虑服务成本和运营方的可持续性，在政府兴办方指导

下合理确定服务收费标准。

①文体娱乐服务：主要满足老人的精神文化和娱乐需求。

服务内容和形式可以多样化，包括但不限于阅览、戏曲、手

工、棋牌、体能训练、社团活动、节日活动等内容。

②生活照料与照护服务：主要根据老人的个性化需求，

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的照料和护理等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膳

食餐饮、日间休息、生活护理等服务，服务对象重点是高龄、

半失智、半失能等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，提供日托服务。

③医疗保健服务：促进和维持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

健康，通常包括为老人提供健康管理（含健康档案、健康咨

询、健康监测等）、心理慰籍、协助社区医生定期为老人体

检、开药等简单医疗服务。

④教育咨询服务：通过老年课堂、专题讲座等向老人提

供终生教育和学习条件，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；同时通

过养老保健、养生、防诈骗、常见疾病预防、康复、法律、

安全教育等公益讲座，增强老人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

力，解决老年群体共同关注的问题。

⑤居家上门服务：鼓励日照中心延伸提供居家养老服务，

提高养老资源的利用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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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其他服务：各类代办服务、志愿者服务、便民服务以

及自行设置的特色服务，各中心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结合

老年人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。

日间照料中心应与服务对象或服务对象的监护人(代理

人)签订服务合同，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。服务合同应当载

明照护服务内容、方式及其他约定内容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政策扶持

符合条件的日间照护机构依法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的

建设和运营补贴、税费、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费用优惠、有

关奖励性补贴、购买综合责任保险资助等政策优惠。符合条

件的专业照护型机构可依照有关规定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结

算。鼓励各街镇制定日间照料中心的有关扶持措施。

（二）综合监管

区民政局应当会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，依照各自职责开展对日间照护机构服务质量和

运营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监督检查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信息管理

市、区民政局依托上海市养老公共服务管理平台，对日

间照护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实行信息管理。日间照护机构应当

按照规定及时录入和更新信息。

本标准自 2023 年 2 月 10 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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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考核表

功能大类 功能细分 功能简要说明
考核要求

基础要求 分值 扩展要求 分值

服务

功能

机构设置

为老年人提供照

料护理、文化娱乐

等日间照护服务

独立或综合设置，由街镇或村

居直接管理并正常开展运营
5

委托第三方专业服务团

队、机构运营
5

日间照料
提供老人午间休

息位及照看服务

休息区域内设置 10 张以上托

位，每个托位的使用面积不低

于 2 平方米

15

提供午休所需棉被、毛毯

及照看服务
2

提供为老人助浴、个人卫

生护理服务
3

统筹利用多家政府职能部门

为老服务资源，为社区老年人

提供服务

5

设置有助餐场所设施，并

提供堂食服务
5

提供理发、缝补、修剪指

（趾）甲、打印复印、等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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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老便民服务

引入老年协会、志愿服务组织

等，开展行业服务、社会互助
5

提供代配药、代跑腿、代

缴费等代办服务
2

提供居家上门护理、助

浴、助行等服务
3

文体娱乐

具有合适面积的

文体活动场所，适

时开展活动

有组织的开展手工活动、棋牌

活动、阅读活动、节日活动、

社团活动等

10

定期开展戏曲、声乐、戏

曲、二胡、舞蹈、茶道相

关表演

2

康复保健

与社区卫生院等

医疗服务机构签

约，定期开展健康

咨询、诊疗服务

为老人提供测血压、心率、体

重等基础性体检服务
5

定期组织提供常见病、季

节病、慢性病的预防知识

以及营养、健康咨询

3

与老人交流、相谈、情绪

疏导等精神支持服务
2

教育咨询 统筹行政、社会资 开办线上线下老年课堂，开展 5 设有养老顾问，为老人提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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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，为社区老年人

提供服务

科学养生、医疗保健等各类知

识更新和技能培训

供养老政策、老年生活常

见问题等咨询服务

管理

功能

安全管理 确保安全无事故
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，配备相应

的消防器材、设施等
5

有与服务功能相适应的

无障碍设施，以及技防、

照明、防滑、紧急呼叫、

等安全防护设施

2

制度规章 开展标准化建设
有相关规章制度，明确工作职

责、议事规则等
5

与服务对象签约并建立

健康信息档案
3

合计 60 40

、


